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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中央福彩公益金
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物资设备购置项目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 :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物资设备购置

（二）项目实施内容:用于各养老机构添置药品、防疫物资

等相关设施设备。

（三）性质:物资采购。

（四）项目周期 :2023年 6 月至 2023 年 8 月

（五）主要内容及规模：各养老机构添置药品、防疫物资等

相关设施设备，覆盖全区养老机构。

（六）资金额度及来源：34.44 万元，中央福彩资金。

二、项目单位

项目单位名称：嘉陵区民政局

项目负责人：杨海龙

联系电话：13350258821

三、项目完成情况：未完成。

四、接受督查情况：正在实施，未进行验收。

五、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

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根据《彩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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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54 号）、《四川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川民发〔2018〕8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是指按照规定比例从福利彩票发

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，专门用于社会福利、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。

第三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必须坚持依法依规、勤俭节

约、量入为出、专款使用和讲求绩效的原则。福利彩票公益金实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结余结转下

年继续使用，不得用于平衡一般预算。

第四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充分体现“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

济困”的宗旨，实行单独管理、核算。

第五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范围

1.资助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以及为这些特

殊困难群体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，支持社区服务、社会福利企业

和养老及慈善事业的发展。

2.对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更新改造、陈旧社会福利设施维修予

以适当资助。

3.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农村医疗救助补助。



— 3—

4.国家、省政府和区政府规定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。

第六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由嘉陵区区民政局规划财务股统

一核算，统一管理。嘉陵区民政局其它股室、中心不得另设账户

管理。

第七条 申请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，应符合福利彩票公益金

使用有关规定。

一般需要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项目申请书。由乡镇（街道）行文上报。

2.项目建议书。包括立项依据、项目概况、项目效益情况、

项目可行性报告、部门评审报告等。

3.项目汇总表。包括项目总投资预算、项目投资及分年度预

算、项目资金分配预算等。

4.新建项目应报送嘉陵区发改局立项批文、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、配套资金证明、用地许可证。

5.要求申报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验收支付流程：

1.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单位完工后上报嘉陵区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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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福彩公益金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完成情况，嘉陵区民政

局规划财务股分批次组织嘉陵区财政局、嘉陵区民政局相关股室

到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现场进行验收。

3.被验收单位需提前准备好以下资料：

①项目实施方案（采购项目需明确：采购物品、型号、配置、

数量、规格、预估价格等明细汇总表；维修改造建设项目需明确：

维修改造内容、预估材料、面积、预估价格等明细汇总表）及相

关会议纪要；

②工程招投标或政府采购资料；

③项目资金文件；

④施工（采购）合同；

⑤工程项目或采购物品发票；

⑥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出具的承诺书，承诺内容包含但不限

于施工单位（供货商）确定情况、项目资金缺口情况、无重复报

账情况、完善审计程序等事项；

⑦施工前、中、后期图片和采购物品照片（彩色）；

⑧除原件及打印照片外，其它资料为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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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嘉陵区民政局规划财务股、嘉陵区财政局和嘉陵区民政局

相关股室及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按建设（采购）内容现场逐一

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表并签字；验收不合格的当即责令整

改，不予填写验收表。

5.嘉陵区民政局规划财务股统一汇总齐全资料后向嘉陵区

财政请款申请。

6.由嘉陵区民政局相关股室负责人填写拨付项目原始单据，

经财务负责人审核、领导审批后，出纳核对附件资料，通过“一

体化”系统对公转账到乡镇（街道）财政所账户，由乡镇（街道）

支付。

第九条 嘉陵区民政局规划财务股和项目归口股室建立福

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管理台账。

第十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建设的设施，必须以“彩票公

益金资助—中国福利彩票”的标识在显著地方明示。

第十一条 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对福利彩

票公益金项目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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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嘉陵区民政局规划财务股要组织专项监督检查。

每年检查督导不少于一次，检查结果向嘉陵区民政局党组汇报，

视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。

第十二条 监督检查重点是资金是否集体决策、项目实施是

否合规、验收是否合格、专款是否专用、账实是否相符等内容。

第十三条 福利彩票公益金在管理使用中有下列行为，应

依法依纪追究责任：

1.未经集体研究，擅自违规使用、拨付资金的；

2.未按文件要求、擅自扩大、变更资金使用范围的；

3.弄虚作假、骗取专项资金的；

4.挤占、滞留、截留专项资金的；

5.贪污、挪用专项资金的。

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，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嘉陵区民政局负责解释，从发布之日起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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